汕尾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告知承诺制审批承诺书
（建设单位）
汕尾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的有关规定我们已知悉。我单位经审慎研究，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已详细阅读过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材料，知悉其中内容，并承诺对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材料真实性负责。
二、本项目属于环评审批改革确定的适用范围。
三、我单位委托广州穗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陆河县柏森兴电器厂年产单面电路板30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以及环境保护的政策要求。
　  四、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严格落实环评文件提出的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五、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六、项目正式投产前，委托第三方机构或自行编制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报告，按规范组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向社会公开验收结果并报环保部门备案。
七、我单位将严格遵守《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备案前，不向外环境排放污染物。
八、我单位将在项目建设地显著位置张贴该承诺书的主要内容，严格按照承诺的项目建设，自觉配合相关检查、监察，接受公众监督。
九、项目涉及其它须行政许可事项的，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取得相关许可后实施建设。
如违反承诺，将依法依规承担相应责任，并自愿接受惩戒：我单位未履行承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本单位自行承担。我单位以及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愿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以及《汕尾市汕尾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质量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接受失信联合惩戒。
我单位特声明，自愿申请采用告知承诺制审批流程办理本事项，自愿签订承诺书，相关人员已经清晰全面了解具体相关承诺内容；对所提交资料和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特此承诺。

项目名称：陆河县柏森兴电器厂年产单面电路板30万㎡建设项目

承诺单位（项目建设单位）：陆河县柏森兴电器厂 （签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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